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如何幫戊主張權利？ 【共25分】
1. 甲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要件：所有權人＋無權占有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〔配分5分〕
(1)全部寫出來，且寫得很完整，得5分
(2)若只有點到所有權/非無權占有，沒有很明確的點出爭點是767I，得3分
(3)完全沒寫到此點，得0分
2. 證明戊非無權占有/或主張戊是所有權人，甲非所有權人
（1） 主張甲丙間係借名登記：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事庭決議採有權處分說，丙為有權處分，丁依照民法第345條及第758條取得所有權。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a. 若「僅以」借名登記契約解題，未提到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，視答案完整度，得0-15分
b. 若除了以下通謀虛偽以外，另有提到借名登記契約，視答案完整度，另外加分0-5分
（2） 民法第87條第1項但書之「善意第三人」，實務採「不知」即為善意；學說認為「不知」且不論是否相對人無過失。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〔配分5分〕第一部分要先寫甲丙間成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§87I，
 (1) 有提到「通謀虛偽意思表示」，也有引用到§87I本文，得5分
 (2) 稍微有提到，得3分
 (3) 完全沒寫到§87I本文，得0分

〔配分10分〕第二部分寫§87I但，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，這裡有小爭點，討論是否第三人需要「善意無過失」，此處實務、學說認為第三人只需要「善意」，不需要無過失。所以就算丁有過失（本題中，丁是妻子，既然已心生懷疑，稍加調查就可以得知，卻漫然未調查），也仍算是「善意第三人」。
→視是否有討論到「是否有引用到§87I但書」「是否有寫到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」「是否有提到善意第三人是否需無過失」「涵攝是否完整（丁過失相關討論）」，以及「最終結論正確性」，得0-10分

〔配分5分〕第三部分討論「惡意的丙」，是否可從丁處取得所有權？為了要保護戊，結論必須要採「絕對構成說」。
(1) 有提到「絕對構成說」、「相對構成說」，且明確說明採前者後得出正確結論，得5分
(2) 稍微有提到相關想法，得3分
(3) 完全沒寫到爭點，得0分
 主張丁係善意。
 採絕對構成說，主張既然丁已取得所有權，則無論戊是否惡意，丁的處分都是有權處分，戊都可從所有權人丁處取得所有權。
3. 結論：戊取得所有權，甲不可以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戊返還及塗
 銷A屋登記。





二、【共25分】
[bookmark: _Hlk132828281][bookmark: _Hlk132829133]（一）甲可請求撤銷乙1~500的訂單，不需交付iPAD給乙1~500
1. 民法第88條第1項本文後段表示行為錯誤。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〔配分5分〕 必須明確寫出來：§88I本文後段
(1)全部寫出來，且寫得很完整，得5分
(2)若沒有很特定本文後段，但有寫到，得3分
(3)完全沒寫到此點，得0分
2. 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限非以表意人之「過失」方可撤銷：實務採具體輕過失。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〔配分10分〕
(1)必須明確提到§88I但書，要求表意人「無過失」→內配分3分
(2)指出此處多數實務學說採「具體輕過失」→內配分3分
(3)並具體涵攝甲的行為是否是具體輕過失（包括甲只是手指肥非過失、電腦當機是因為大量湧入訂單產生非過失、重開機以後已趕快處理、並參酌相對人是惡意情況等）→內配分4分，最後得出甲無具體輕過失的結論。
（1） 甲只不過因為手指肥而誤按，且網站當機未能及時更正，而且他重開機以後已盡速處理，又斟酌相對人都是big price訂閱者，具有惡意，應任甲之過失應只是具體輕過失而已。
（2） 另按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，應使甲得主張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撤銷。
3. 甲無民法第91條賠償義務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因題幹未有詢問，所以不配分，若同學有提到，斟酌另外加2分
（1） 按民法第91條但書規定，依社會一般通念iPAD不可能僅值一百多元，且乙1~500是透過big price平台得知訊息，可認其明知該標價錯誤。
（2） 乙1~500並未因履行契約而有其他支出或損失，可認其無信賴利益，撤銷契約對乙等無損失。
（二）乙1~500可主張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甲返還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〔配分10分〕，其中
§114I，自始無效→配分5分
§179 →配分5分 （視涵攝之完整度，給分0-7分，有寫到正確答案「還錢108元」即給3分）
1. 民法第179條要件
（1） [bookmark: _Hlk132829287]承（一）可知甲主張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撤銷，撤銷效力按民法第114條第一項視為自始無效。
（2） 故甲與乙1~500間隻買賣契約無效，甲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，乙等人可各自對甲主張民法第179條，請求甲返還10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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